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易门分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生态环境监测经费项目

二、立项依据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2015〕17号）《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加强全市环境空气质量和水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运行管理的通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基础能力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的通知（云环通〔2023〕99号）、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实施方案》的通知（云环通〔2025〕11号）、云南省生态环境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办法》和《云南省县域生态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价指标体系实施细则》的通知（云环通〔2024〕28号）、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2025年玉溪市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玉市环〔2025〕65号）、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易门分局关于印发《2025年易门县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方案》的通知（易环发〔2025〕8号）等文件要求，保障饮用水水源安全，切实做好全县环境质量的监测与监管工作，全面、客观、准确掌握我县环境质量状况及变化趋势，开展执法监测，为全县环境保护及时提供技术支撑，发挥监测数据为环境管理服务的基础作用。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易门分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保障全县饮用水水源安全，切实做好全县环境质量的监测与监管工作，全面、客观、准确掌握我县环境质量状况及变化趋势，开展执法监测，为全县环境保护及时提供技术支撑，发挥监测数据为环境管理服务的基础作用。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加强监测能力建设。为完成各级环境管理安排的监测任务，需要新购置监测仪器，更新老设备。
（二）委托监测。对地下水型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部分企业的执法监测项目因我我站不具备监测能力和人力不足等因素，通过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来完成。
（三）加强设备管理。对在用的监测仪器和设备定期进行检定，故障设备及时进行维修，老化设备进行更新。
（四）开展质量控制。实验室认真按《质量管理手册》《作业指导书》《技术表格》和CMA计量认证的管理规定运行，严格质量控制，监测人员100%持证上岗。

（五）质量保证。监测数据实行三级审核制度，监测任务承担人对监测结果负责。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按照《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监测任务作业指导书（试行）》、《地表水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T 91-2002）、《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二版）》有关要求执行。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预算资金100,000.00元，分别为：委托业务费26,000.00元（用于委托第三方资质单位监测及仪器设备检定、校准）、专用材料购置费20,000.00元（购置监测试剂、化玻器皿、实验室分析用水及监测安全防护用品）、维修（护）费30,000.00元（用于仪器设备维修维护）、监测设备购置24,000.00万。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组织机构
成立“易门县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工作实施领导小组”

组  长：王立宏

副组长：李林达  朱瑞明

成  员：林燕  郭云娇  艾云川    

领导协调。主要负责人：王立宏

职责：负责环境质量监测工作的资源调配、工作组织及全面协调；根据《2025年易门县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安排全县环境质量例行监测工作执行，组织分析全县环境质量状况。

监测业务。主要负责人：李林达

职责：在领导小组领导下制定工作计划，安排每个月份的工作任务；在领导小组领导下检查督促环境质量例行监测工作落实及进展情况；负责组织仪器设备的维护、检定，以及化玻试剂采购工作；负责监测报告的审定工作。

质量管理。主要负责人：王立宏

职责：在领导小组领导下做好全站的环境质量例行监测的技术质量保证工作；负责审核监测数据、质控报表、监测报告及其它技术业务报告；负责审查质量控制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指导和组织质量监督活动的开展。

财务管理。主要负责人：艾云川

职责：负责项目涉及财务方面的全面管理；负责项目相关的办公用品、耗材的采购。

质量控制、数据分析。主要负责人：林燕

职责：根据质量负责人安排，组织执行质量控制计划、质量监督及跟踪管理；组织项目监测数据统计，组织编制统计报表、上报数据、编制监测报告，以及环境质量状况综合分析评价工作；负责协调、保障数据上报网络，确保按时上报。

现场采样、监测。主要负责人：武金丽
职责：负责组织学习现场监测技术规范，组织执行现场监测工作；负责组织实施现场监测质量控制措施，对现场监测数据进行一级审核，核查现场监测及质量保证工作执行情况；负责组织现场监测仪器的维护工作，配合做好仪器的检定和校准工作。

样品检测。主要负责人：郭云娇

职责：负责组织学习实验室检测技术规范，组织执行环境质量样品的实验室检测工作；负责组织实施实验室检测质量控制措施，对检测数据、质量控制报表进行一级审核，核查样品实验室检测及质量保证工作执行情况；负责组织实验室检测仪器的维护工作，配合做好仪器的检定和校准工作。

（二）项目实施计划

	费用名称
	工作内容
	责任人
	完成时限
	备注

	委托业务费
	1.实验室监测仪器的检定或者校准，分两批于每年3月、7月集中开展检定或者校准。2.对不具备监测能力的项目委托第三方服务机构进行监测，根据执法、投诉情况安排。3.对实验室废物、废液于上半年委托处置。4.其它临时委托事项。
	王立宏、李林达
	7月
	执行内控制度

	对专用材料费
	6月前对实验室开展监测分析工作所需的标准样品、玻璃器皿、化学药品等耗材进行采购。采购结束后支付费用。
	林燕 朱瑞明
	6月
	执行内控制度

	支付维修（护)费
	对83台监测仪器使用中出现的仪器故障及时排除，保障监测仪器正常运行。
	李林达
	——
	执行内控制度

	设备购置费
	1.对老旧仪器进行更新；2、添补监测仪器，确保具备监测能力。
	王立宏、李林达
	5月
	执行内控制度


（三）年度任务及工作目标

开展县城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县域地表水生态环境质量监测(1.地表水水质人工监测 2.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 3.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监测4.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专项调查监测5.城市黑臭水体水质排查监测) 、专项监测（1.农村环境质量监测 ; 2.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专项监测3.易门县军哨铁矿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跟踪监测)、声环境质量监测（区域噪声、交通噪声、功能区噪声）、污染源与应急监测(1.污染源执法监测2.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质量监管 3.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监测)、国控自动监测站点运维基础保障（水站、空气站）等。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项目预算绩效目标：
产出指标——数量指标：1.易门县年度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完成次数≥12次、2.持证上岗人数≥11人、3.专用设备购置数=1台/套。
产出指标——质量指标：1.监测数据合格率≥98.00%、2.购置仪器验收合格率=100.00%。
效益指标——生态效益指标：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98.50%；国控省控地表水优良率=100.00。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环境监测服务对象满意度≥90.00%。

（二）项目实施成效
易门县生态环境监测网为云南省和玉溪市生态环境监测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易门县生态环境监测项目的实施，将有效保障易门县生态环境监测网正常运行，环境监测运行经费是维持各项环境监测业务正常、稳定运行的基本保障，应予重点保证，仪器设备购置费及系统运行维护。按照易门县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实施方案，完成2026年易门县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测、执法监测和应急监测工作；仪器设备购置费及系统运行维护；按要求上报各类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数据，发挥监测数据为环境管理服务的基础作用，为环境管理提供科学、及时、有力的技术支撑。


